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教学实验室开放管理暂行办法

校实验发[2005]270 号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鼓励和支持学生在课余时间参加开放式实验教学、科研和各类科

技活动，进一步加强学生的实践技能，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规范、

有序地做好我校教学实验室的开放工作，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全校教学实验室均要对学生开放，各开放实验室在不影响正常实验

教学的情况下需为学生提供必要的实验场地、实验材料、仪器设备、实验技术支

持、安全防护措施等，最大限度地发挥实验教学资源的效益。

第二章 实验室开放的管理

第三条 实验室开放时间一般为 8：00－22：00，各实验室可根据实验内容来

确定具体开放时间。

第四条 每学期开学初和寒暑假前，各实验室需将本学期及寒暑假期间的实

验室开放时间、地点等向学生公布；实验室开放可采取定时开放和预约开放两种

形式，实行登记制，参加实验的学生需在相关实验室登记所学专业、班级、姓名 、

实验项目等信息。

第五条 进入开放实验室的程序：

1.参加实验的学生阅读有关文献资料，确定实验方案、技术路线、可行性分

析、实验所需材料等内容。

2.学生填写《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进入开放实验室申请表》，交由相关教研组

或指导教师进行审核。

3. 审核后的申请表送到相关实验室，由实验室主任根据实验室情况安排具

体实验时间。

4.学生进入开放实验室，必须遵守实验室的各种规章制度，严格按照操作规

程使用仪器设备，认真做好各种记录。

5.学生在实验完成后，应向实验室提交实验报告或论文等实验结果，实验室

应及时总结和开展交流工作。

第六条 开放实验室实行轮班制，要配备一定数量的指导教师和实验室工作

人员承担实验室开放工作，保证在开放期间内，实验室至少有一名指导教师和一



名实验室工作人员在场，负责实验材料、仪器设备的准备、调整与维护，解答学

生实验过程的疑难问题，对所做实验进行认定，并认真做好开放情况记录。

第七条 学生在实验室做实验的过程中，指导教师和实验室工作人员应注意

加强对学生基本素质、操作技能、创造性科学思维方法和严谨治学态度的培养，

防止水电及实验材料的浪费，同时做好安全防护工作，确保实验室财物及参加实

验人员的安全。

第八条 为弥补实验室工作人员不足，可建立研究生实验员制度，各学院可

适当聘用有兴趣从事实验室管理、并具备熟练操作技能的研究生协助实验室工作

人员，学院承担相关费用。

第九条 按开放实验项目的类型、学时数、参加学生人数、难度系数等，由

所在院（系）核算实验室工作人员的开放实验工作量和津贴，鼓励实验人员参加

实验室开放工作。

第三章 奖 惩

第十条 参与科技创新活动的开放实验项目，获得省、部级以上奖励的集体

和个人（包括学生、指导教师和实验室工作人员），学校根据有关规定予以奖励 。

第十一条 实验室开放过程中，实验室工作人员、指导教师和参加实验的学

生应认真负责，对于在实验过程中出现的水患、火灾以及设备损坏等问题须追究

当事人责任，并给予相应的处罚。

第四章 附 则

第十二条 各院(系)、实验教学中心根据本办法制定本单位实验室开放实施

细则。

第十三条 本办法由实验室管理处负责解释。

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施。

二○○五年六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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